
□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高兴发

我国对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一般需要经

过立项、规划审批、施工许可等行政审批手续，其中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规划许可证）的审批尤为重

要。

以下， 笔者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市规划工作实

践，简要分析规划许可证的法律效力及相关疑难问题。

性质与内容

根据《行政许可法》 第二条的

规定， 行政许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

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 经

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

为。

而《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条第

一款则规定： 在城市、 镇规划区内

进行建筑物、 构筑物、 道路、 管线

和其他工程建设的， 建设单位或者

个人应依法申请办理规划许可证。

从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规划行政部门核发规划许可证属于

行政许可， 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适用范围

包括建筑物、 构筑物、 道路、 管线

和其他工程建设。

从目前本市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审批的实践来看， 规划许可证包括

证书与附件， 附件涉及地形图、 项

目表、 建筑施工图 （总平面图与施

工图）、 规划行政部门核发规划许

可证的批文。

《城乡规划

法》 第四十三条第

一款规定， 建设单

位应当按照规划条

件进行建设； 确需

变更的， 必须向城

市、 县人民政府城

乡规划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

一些地方立法

中也规定了变更规

划许可证的审批制

度， 比如《上海市

城乡规划条例》 第

四十五条和《天津

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五十六条。

根据上述法律

法规， 建设单位在

取得规划许可证后

方可进行建设， 但同时也应按规划

许可证确定的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根据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上海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后调

整和建设规划许可变更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依据规划许可

证进行工程建设时应遵守以下要

求：

首先， 按照规划许可证进行建

设是工程建设的基本原则。

其次， 确需变更的， 变更的内

容应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

划， 且原则上经向规划行政部门申

请并在审批通过后方可按变更后的

规划要求进行建设 （对于禁止类事

项 ， 不允许变更 ； 对于限制类事

项， 经规划行政部门审批通过后可

予变更； 对于禁止类、 限制类以外

的事项 ， 无需经规划审批即可变

更）。

最后， 规划许可证的变更涉及

利害关系人利益的， 规划行政管理

部门应当通过听证会、 公示等方式

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

认定违法建筑的依据

实践中， 查处违法建筑的行政

执法案件相对较多， 但何为“违法

建筑”， 法律层面并未给予明确规

定， 一般是通过地方立法予以具体

规范。

根据《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

干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

市行政区域内除乡、 村庄规划区外

未依法取得规划许可证的违法建筑

的拆除。

从这一规定来看， 未取得规划

许可证建设的建筑物、 构筑物为违

法建筑。 有必要指出的是， 《上海

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 仅规定

了违法建筑的强制拆除， 如对建设

违法建筑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在

法律适用上应依据 《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四条和《上海市城乡规划条

例》 第五十八条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生效与失效

关于规划许可证的生效， 《城

乡规划法》 以及地方立法中并未明

确规定。

对此， 我们认为， 从《行政许

可法》 第四十四条和 《城乡规划

法》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三条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规划许可证

作出后应送达申请人， 因此， 应当

自送达申请人之日起生效。

《城乡规划法》 也未明确规定

规划许可证的失效制度， 但一些省

市的地方性立法中均有“规划许可证

失效” 的相关规定， 比如《北京市城

乡规划条例》 第三十九条规定“在规

定期限内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 规划

许可证失效”， 《天津市城乡规划条

例》 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逾期未

施工或未经原审批部门同意延期， 规

划许可证失效”， 第六十四条规定

“建设项目被撤销或者建设用地使用

权被依法收回的， 已取得的规划许可

审批文件失效”。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三十

五条第四款则规定， 建设单位或者个

人在规划许可证核发后满一年仍未开

工的， 可以向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申请

延期， 由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决定是否

准予延续； 未申请延期的， 规划许可

证自行失效。

其他相关问题

根据笔者的执业经验， 关于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还有以下这些常见疑

难问题。

问题一：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资源

验收合格后， 规划许可证是否失效？

根据 《城乡规划法》 第四十五

条、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第四十

三条以及《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

规划资源验收管理规定》 的相关规

定， 建设工程竣工后， 应向规划行政

管理部门申请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经

验收合格的， 发放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合格证。 验收合格后， 规划许可证的

“使命” 即已完成， 那么， 规划许可

证是否就此失效呢？ 我们认为， 此时

规划许可证仍继续有效， 理由如下：

首先， 目前立法中仅规定了临时规划

许可证的有效期， 并未规定规划许可

证的有效期； 其次， 现行法律法规规

定的规划许可证失效制度， 并未规定

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合格后规划许可证

失效； 最后， 对于建筑工程， 竣工规

划资源验收合格后规划许可证仍作为

认定合法建筑的依据。

问题二： 竣工规划资源验收合格

后， 已批未建工程可否继续建设？

我们认为， 对此不能一概而论，

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具体情

况作出处理。

首先， 从 《上海市城乡规划条

例》 和《上海市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规

划资源验收管理规定》 的规定来看，

建设项目按照规划许可证的要求全面

完成建设， 并已拆除基地内临时建筑

和不准予保留的旧建筑的， 方可申请

竣工规划资源验收； 除城市安全应急

工程等公共项目在符合法定要求时可

分批次验收外， 同一 《规划许可证》

应遵循“一次申请、 一次验收” 的原

则进行验收。 可见， 除法定情形外，

已批未建的建设工程在竣工规划资源

验收合格后原则上不得继续建设。

其次， 从《城乡规划法》 和《上

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等相关法规之规

定来看， 工程建设实行规划审批制

度， 且建设工程规划资源验收系依申

请的行政行为。 在验收时， 建设单位

就已批未建工程申请在验收后继续建

设且规划行政部门亦予批准的， 验收

合格后可以继续建设。 但是， 如果建

设单位在申请验收时未提出前述申请

或已申请但规划行政部门未予批准，

则不得继续建设。

问题三： 建筑基础工程与地上建

筑工程可否分开核发规划许可证？

《城乡规划法》 等法律法规对此

并无规定， 实践中也有分开核发规划

许可证的案例。 我们认为， 应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首先， 根据《上海市城乡规划条

例》 《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

例》 等相关法规， 一个建筑工程建设

项目核发一个规划许可证， 对于建设

项目拟建多个单体建筑且单体建筑具

备独立使用功能之情形， 也可以核发

多个规划许可证。 因此， 在前述情形

下， 基础工程与地上建筑工程可以分

开核发规划许可证。

其次， 对于仅有一个单体建筑工

程的建设项目，结合《建筑工程设计文

件编制深度规定》《上海市城市规划管

理技术规定（土地使用、建筑管理）》等

相关规定， 应就基础工程与地上建筑

工程核发一个规划许可证为宜。

责
任
编
辑/

陈
宏
光

E
-
m
ail:lszk

9
9
@
1
2
6
.co

m

B2

2026 年

4 月 21 日

星期二

律
师

视

点

!" 生E

!
"
#
$
%
&
'
(
)
*
+
,
-
.


